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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期末考试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，为确保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顺

利进行，作如下工作安排：

一、考试时间安排

本学期全校统一安排的期末考试将从17周周一开始，至18周周五

结束（2016年6月20日至7月1日）。

学院自行安排的考试请安排在第16周至18周，18周周五前要全部

结束,其中涉及2015级学生的考试要在6月30日前结束。

二、加强考试管理，树立良好考风

(一)加强对监考教师的培训和对学生考风考纪的教育

各学院教学科一定要选派认真负责的教师担任监考，并召开监考

教师动员会，对监考教师进行指导和培训,强调监考工作的重要性，

要求监考教师加强责任意识，认真学习教务处制定的《监考工作要

点》并严格遵照执行。

各学院学生工作组要将《诚信考试倡议书》以邮件的形式向学院

学生群发，同时通过学院网站、学院宣传公告栏、年级大会、诚信考

试签名等形式，以《考试违纪作弊案例》为警示对学生进行考风考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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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，让学生们熟知考试管理规定，认识到考试违纪、作弊的严重后

果，从而自觉遵守考场纪律。要充分发挥学生党支部、班级、学生党

员和学生骨干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的功能和作用。

为了保证监考培训会和考生动员会的效果，请各学院将监考培

训会和考生动员会的时间、地点报教务处，教务处和学生处将组织

专人进行抽查。

(二)加强校院两级巡视

继续加强由教务处、学生处领导和各学院教学副院长、副书记组

成的校级考试巡视组的巡视工作。校级考试巡视组在检查中发现的问

题，将进行通报，当事人有过错的，将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各学院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要进一步加强考试巡视工作，确保本院

派出的监考教师准时到达考场，并尽职尽责地完成监考工作。学院考

试工作领导小组的巡视结果要及时报教务处，考场巡视记录单必须在

考试结束后交教务处保存，发现问题要及时报教务处。

(三)采取多项措施，加强考场管理

1．继续加强对考场的视频监控力度。学校设立视频监控组，每

场考试安排老师在视频监控室值班，通过大屏幕全程对所有考场进行

远程巡视并录像。

2．继续在各教学楼设立考务组，设考务组长和流动监考员，主

要负责检查监考老师履行职责情况，协助监考老师维护考场秩序及处

理考场上的特殊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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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严格执行考试过程中不允许考生上卫生间的政策。严防考生

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查看资料、传递答案的事件发生。要求监考老师

在考前宣读考场纪律，明确要求考生考试期间不允许上卫生间，提醒

考生提前上卫生间。对于极个别学生确实因为身体原因需要上卫生

间，必须有监考老师陪同，若有困难应及时找流动监考员协助。

4．使用技术手段,规范考场行为,防止违纪作弊。使用手机信号

屏蔽仪，防止发生严重作弊。在使用屏蔽仪的同时，监考老师要加强

对考生使用手机的防范，防止个别考生使用手机上网或查看事先存放

在手机里的资料。

5．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学院自主安排的考试。自主安排的考试与

期末全校统一考试的组织要求完全一致:要按照横排隔双就坐的原则

申请考试教室;选派认真负责的教师担任监考，50人以内的考场安排1

名主监考和1名副监考，超过50人增加1名副监考;考试期间要开启屏

蔽仪和视频监控系统;开考前要强调考试纪律，要在黑板上书写《特

别提示》;出现违纪、作弊现象保留好相关材料、证据及时报教务处

处理。各学院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应加强检查巡视，教务处也会进行抽

查，重点纠正个别考场监考数量不够、考场安排不合理等想象。

(四)为考生提供更周到的服务

1．各学院在考前通过邮箱、网站、橱窗张贴等方式将学院考试

期间的联系方式公布给学生，方便学生与学院沟通，避免学生找学院

解决问题、反映情况渠道不畅的现象。




